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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7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2024-003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议事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2023

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已投标中标情况，对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进行合理预计。公司预计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5,453.60 万元，其中收入类

5,100.00万元，交易对方为克拉玛依市富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城能源”）

及其子公司克拉玛依市城投油砂矿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油砂矿公司”）

和克拉玛依市富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城技服”），同类关联交易在 2023

年度发生金额为 75.05 万元；支出类 353.60 万元，交易对方为克拉玛依融汇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汇投资”）、因士（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因

士科技”），同类关联交易在 2023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51.39万元。 

1.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 2024年第

一次专门会议审议，本次专门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三名，实际出席三名，经表决，同

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同意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

议。 2024年 1月 19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议案有表决权董事五名，经表决：同

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联董事林军先生、周剑萍女士、盛洁女士、全源先生回避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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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克拉玛依市城市建设

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克拉玛依城投”）应当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因士科技 采购产品 
市场公允定价

原则 
350.00 0 0 

小 计   350.00 0 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城投油砂

矿公司 

产能建设相关

业务 

市场公允定价

原则 
3,000.00 0 

0 

（2023年 10月 12日签订第一批次《钻井

工程合同》，合同金额暂定不含税 1,096

万元，按实际完成工作量进行结算；2023

年 11月 1 日签订第一批次《钻前（井场、

道路）工程施工服务合同》，合同金额暂

定不含税 1,096万元，按实际完成工作量

进行结算，以上项目 2023 年工作量审核未

完成，预计 2024年结算） 

富城技服 井下辅助施工 
市场公允定价

原则 
2,000.00 0 

75.05 

（2023年 11月 1日签订《2023 年富城技

术服务公司井下作业辅助施工》合同，合

同金额暂定 250万元（不含增值税），以

实际工作量为准结算。部分工作量审核完

成、具备结算条件，其余预计 2024年结算） 

富城能源 
油气生产技术

服务 

市场公允定价

原则 
100.00 0 0 

小计   5,100.00 0 75.05 

租入关联

人房产 

融汇投资 房屋租赁 
市场公允定价

原则 
3.60 0 3.60 

小计   3.60 0 3.60 

合 计 5,453.60 0 78.65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城投油砂矿公

司 

产能建设相

关业务 
0 - - 不适用 

2023年 9月 15日、2023年 10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参与相关项目投标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5、2023-041） 

富城技服 
井下辅助施

工 
75.05 - 0.28% 不适用 

2023年 9月 15日发布的《关于参与

相关项目投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5） 

小计  75.05 - 0.28%   

租入关联

人房产 

融汇投资 房屋租赁 3.60 - 5.83% 不适用 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 

小计  3.60  5.83%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浙江云芯科技

有限公司（因士

科技子公司） 

采购产品 47.79 - 0.27 不适用 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 

小计  47.79  0.27   

合 计 126.44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上一年度未进行预计，本年度根据上年度实际发生情况及已投标中标情况，结

合 2024年度工作计划进行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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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一：克拉玛依市富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康永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辅助活动 

住所：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宝石路278号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69,367.78万元，净资产

62,078.70万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386.33万元，净利润2,479.58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富城能源为公司控股股东克拉玛依城投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均为

克拉玛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公司核查，富城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营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 

关联方二：克拉玛依市城投油砂矿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肖见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主营业务：油砂矿勘探开采；油砂及其制品销售 

住所：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龙翔小区30栋2号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1月30日，总资产35,726.05万元,净资产

18,398.90万元，营业收入15,192.98万元，净利润3,406.38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城投油砂矿公司为富城能源的全资子公司，富城能源为公司控股股东克拉玛依城

投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均为克拉玛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存

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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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公司核查，城投油砂矿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营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

履约能力。 

关联方三：克拉玛依市富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林文孚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油田技术服务 

住所：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永新路11-1号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505.45万元，净资产1，110.60

万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91.90万元，净利润-449.90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富城技服为富城能源的全资子公司，富城能源为公司控股股东克拉玛依城投的全

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均为克拉玛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存在关联

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公司核查，富城技服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关联方四：因士（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从事环保技术、节能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室内环境治理；仪器仪表、环保设备、机电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传感网信息服务；电子标签、云计算、光机电一体化技术开

发；科学技术咨询（不得从事经纪）；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从事监测检测类

仪器生产；从事监测检测科技、计算机软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水产路1269号216幢308室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3,290.75万元，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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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98万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347.47万元，净利润171.90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因士科技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能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安智慧”）

30%股份；能安智慧的董事、总经理汪桢先生同时担任因士科技董事兼总经理，且与

其配偶为因士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与能安智慧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相关网站，因士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因士科技拥有自主研发的VOCs

感知元件和氢敏色变传感材料两大核心技术，研发了可量产的超低功耗气体传感芯片，

实现了气体感知芯片模块大规模制造的纳米加工技术，突破了气敏材料核心技术，可

实现多种气体检测；开发了氢敏色变传感材料，突破了常规氢气检测方法中灵敏度随

时间延长下降、设备复杂、电信号弱等缺点；能够为能安智慧开展工业智慧安全、环

保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实施业务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技术支持。 

关联方五：克拉玛依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罗铁军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主营业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旅游业务；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

食品销售。 

住所：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经四街309号 

（二）关联关系说明 

融汇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克拉玛依城投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均为

克拉玛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公司核查，融汇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系公司租用房屋的产权所有人。公

司前期与其进行的同类交易均正常履行，未发生违约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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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

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技术服务）的价格，一般通过参加关联方的公

开招标确定；公司租用关联方房屋的价格，按照同地段和楼层、方位与其他非关联方

执行相同的市场价格；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按照销售价格扣除成本费用后留有

合理毛利的原则确定。 

2.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付款时间和方式由交易双方按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

例确定。 

3.违约责任：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协议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没

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将由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并承担违约责任。 

4.争议解决如有纠纷，交易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在 2024

年度暂未签订交易协议；部分在 2023年度参加投标并中标、在 2024年度实施的关联

交易协议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相关公告。本次预计的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经股东大会批准后，董事会将授权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决议的范围内与关联

方签署相关协议，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需要，寻求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

点，持续为公司和股东创造价值。 

（二）对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交易定价公允、

收付款条件按照行业商业惯例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日

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 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了《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的需要，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相关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

的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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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林军、周剑萍、盛洁、全源应当回避

表决。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审核意见。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

等信息做出决策。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及刊

载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0日 


